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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1 3 5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十八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莫利菲•福洛先生（.莱索托）

1 .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大会在其1985年9月20日第3次全体会议 

上决定将题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的项目列入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2.关于该议程项目，第六委员会审议了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主席1 1月2 0 

日在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介绍的该工作报告。’除该报告外，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 

长关于审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报告的说明。

3 .第六委员会在1985年1 1月13和14日的第37和3 8次会议上审 

议了该项目。以上会议的简要记录（A/C. 6/40/SR. 3—5，3 7和3 8)载列 

了在审议该项目过程中发言的各国代表的意见。

4.在1 1月1 3日的第3 7次会议上，奥地利代表介绍了决议草案（A/C. 6/ 1

1《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7号I (A/40/17)。提交报告的 

依据是第六委员会1 9 6 8年1 2月1 3日第1096次会议的一项决定（参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 8,文件A/7408,

第3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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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L. 6),该草案提案国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 

i—蹇溥務II二走国—I盡奉乾邦I色国、希f 啤牙ii、意大利、 

牙买加、日本、肯尼亚、阿拉伯利电里民盒亚f#皇^罗马尼 

亚、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瑞典、土耳兵和南斯拉夫，及后来加入的捷克斯 

洛伐克、圭亚那和摩洛哥;奥地利代表还介绍了决议草案（A/c. e/^o/L. 7)，

该草案提案国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加拿大、塞浦路斯、埃及、 

国、德皇志联邦#和里、.if.v if ïk意大却、牙买加、曰本、肯尼亚、 

尼日利亚、菲律宾、塞内加尔、新加坡、西班牙、墙典和葵利坚合众国及后来加入 

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圭亚那》

5. 委员会第3 8次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决议草案A/C. 6,4〇ZL.0(见 

第6段决议草案一）和决议草案A/C. 6/40ZL. 7(见第6段决议草案二）。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6. 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

审议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

_委员会的目标是推动国际贸易法逐渐协调和统一，

回頋这方面其1 966年15月17日的第2205 (XXI)号决议以及其他 

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

还回顾其1 9 7 4年5月1日第3201(S-VI)号和3202(S—VI)号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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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1 9 7 4年12月1 2日第3281 (xxix)号决议和1 9 7 5年9月1 6 

日第3362(S-VII)号决议，

重申相信减少或消除国际贸易流通上的法律障碍•特别是那些影响发 

展中国家的法律障碍,使国际贸易法逐渐协调和统一，对于所有国家在平等、 

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全球经济合作，以及对于消除国际贸易方面的歧 

视，从而对于谋致各国M的福利，都会有重大的贡献，

顾及到在协调和统一国际贸易法时必需考虑到不同的社会和法律制度，

強调所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中栝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法的协调 

和统一进程的价值，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国际贸易法第十/VÆ会议工作报告;2

2. f扬委员会在其工作上取得了进展和以协商一致意见作出了决定；

3. 吁请委员会继续考虑到大会第六和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关于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的有关规定，并重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工作组所进行的 

关于草拟国际构筑工业设施合同法律指南的工作很重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 

很重要；

4 .特别满意地注意到《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已经完成和 

通过;3

5。欢迎委员会关于自动数据处理对国际贸易流通所涉法律问题的工作， 

这是一项对所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的活动，在这

伏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1 7号》（A/40/17)。 

《同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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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2

⑻赞扬委员会就电脑记录的法律价值所提出的建议,4连同秘书处所进行

的预备性研究，对于澄清各种法律问题提供了帮助；

⑼吁请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斟酌情况，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以 

便确保国际贸易尽量使用自动数据处理时的法律保障；

6. 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国际贸易法领域的核心法律机关，其任 

务是协调这个领域的法律活动，以便避免工作的重复和增进国际贸易法统一和 

协调工作的效率、连贯和一致，并在这方面建议委员会通过其秘书处继续同其 

他国际机关和组织包括在国际贸易法领域积极工作的区域组织保持密切合作；

7 •兰重f委员会在国际贸易法方面的培训和援助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 

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希望委员会最好能够主办专题讨论会和讨论会，特别 

是在区域性基础上举办的讨论会，以促进这类培训和援助工作，在这方面：

⑻感谢在组织国际贸易法领域的区域讨论会和专题讨论会方面与委员会 

秘书处合作的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和机构；

(b)欢迎委员会及其秘书处采取主动，在组织区域讨论会方面与其他组织 

和机构进行合作； .

⑹请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机构协助委员会的秘书处筹供经费和组织区 

域讨论会和专题讨论会，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内;

(d)请各国政府、有关的联合国机关、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自愿捐助， 

以便使委员会能够恢复定期向发展中国家的候选人提供研究补助金的方案，使 *

* -《同上》，第六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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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够参加这类专题讨论会和讨论会；

8. 强调使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为全球性地统一和协调国际贸易法面 

制订的各项公约生效的重要性；

9. 建议委员会继续其工作方茱中所列题目的工作;

10. 赞赏秘书处法律事务厅国际贸易法组作为委员会的实务秘书处在协助 

落实委员会的工作方案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决议草案二 .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

大会，

认识到仲裁作为解决国际商业关系中出现的纠纷的方法之一的价值，

深信制定对法律、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各国都可接受的仲裁示范法有助 

于发展和谐的国际经济关系，

注意到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经过与仲裁机构和国际商业仲裁 

专家进行适当的讨论和广泛的协商之后，通过了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示范

法，

深信该示范法，以及《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5和大会1976年 

1 2月1 5日第3 1X9 8号决议推荐的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6大有 

助于为公平而有效地解决国际商业关系中出现的纠纷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基础,

1.要求秘书长将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的文本，连同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3膽，第4739号，第3 8页。

6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7. V.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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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的《准备工作材料》转交各国政府，仲裁机构以及商会等 

其他有关机构；

2.建议所有国家鉴于统一仲裁程序法的需要和国际商业仲裁惯例的具体 

需要，对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业仲裁示范法给予适当的考虑。


